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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1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 

叁、主席：陳校長慶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淑貞 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

(委員應到人數 14人、實到人數 9人，達法定開會人數)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

案  由：教師研究室分配暨更換案，提請討論。（附件 P1~3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曾慧佳老師將於 112 年 2 月 1 日退休，申請延緩至 112 年 5 月底

前交回研究室。 

（一） 依社發系 111年 12月 27日簽案辦理。 

（二） 依本委員會 107年 10月 31日會議決議：教師研究室應於退休

或離職之日起一個月內騰空交還，整理期間新進教師需暫先分

配至臨時研究室。 

（三） 曾老師退休後所空出研究室至善樓 801，下學期預定分配予幼

教系新進老師。 

二、 本會期教師申請更換研究室，預定分配如下：  

 教師申請更換研究室預定分配表 

編號 系 所 教師姓名 更換前 更換後 說  明 

1 課傳所 黃瑄怡 
文薈樓

201 

至善樓

604 

課傳所張新仁老師

112 年 2 月退休 

2 自然系 鄭秉漢 
至善樓

614 

科學館

208 

自然系吳天偉老師 

111 年 8 月離職 

三、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新聘 7 位教師(最終以校教評會投票通

過，人事室簽核為準)，預定分配研究室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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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-2 新進教師研究室預定分配表 

編號 新進教師系所 研究室 說   明 

1 心諮系 篤行樓 521 心諮系喬虹老師 111 年 8 月離職 

2 兒英系 至善樓 702 兒英系陳淑惠老師 111 年 8 月退休 

3 台文所 篤行樓 326 台文所謝欣芩老師 111 年 8 月離職 

4 自然系 科學館 409C 自然系張自立老師 111 年 8 月退休 

5 自然系 至善樓 614 
自然系鄭秉漢老師申請更換至科學

館 208 

6 課傳所 文薈樓 201 
課傳所黃瑄怡老師申請更換至至善

樓 604 

7 幼教系 至善樓 801 

社發系曾慧佳老師 112 年 2 月退休 

並申請延至 112 年 5 月底前歸還，

整理期間暫分配至其他研究室。 

註：本校待分配教師研究室： 

1. 科學館 107B-1 室 1 間。 
2. 舊眷舍 134-23（2間）、134-32（3間）、134-35（1間）共 6 間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提案二 

  案  由：有關教務處招生組擬改至原教檢中心辦公室（活動中心 2 樓）辦

公一案，提請討論。（附件 P4~6） 

  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教務處招生組 111年 1月 3日簽案辦理。 

二、 教務處招生組辦公室目前設置於行政大樓 601，與註冊與課務組

共用一室，因業務需求，擬遷至活動中心 2樓原教檢中心辦公室。 

三、 目前空間面積說明： 

(一)行政大樓 601室共 93平方公尺，為教務處招生組和註冊與課務

組共用，各約 46.5平方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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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活動中心 2樓原教檢辦公室為 139平方公尺。 

四、教檢中心空間面積大於原招生組所使用空間甚多，建議僅提供局

部交換使用，其餘留供其他用途。又搬遷後，行政大樓 601 釋出

之空間擬依教務長簽見，由教務處出版組進駐辦公，而出版組遷

離之行政大樓 610室則擬收回統籌規劃運用。 

 

  決  議：本案緩議，後續俟有整體規劃後再提會討論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柒、散會：中午 11時 2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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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檢業務性質與招生維相噹，原活動中心2棲辦公室可做

為招生維獨立辦公室及小型闈場使用，亦可稈借原有保

全、攝影機設備等，擬靖准予同意搬遷。

擬辦：奉核後，辦理相關辦公室搬遷、財管管理事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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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招生緝和註冊與諜務·緬共用，各的 46.5 平方

占江 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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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」民配合業務需求，同途招生緝遷至原教撿辦公

料丑 室，椎教檢空間面積大於原招生口且所使用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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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鉦遙庫之行政大模610室則楓收回統王見

劃運用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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